
編號： 

股  利  憑  單 

 
 

格式代號 

所得類別 
54C 營利所得（股利或盈餘） 所屬分配次數 □第 1 次  □第 2 次  □第（    ）次 

所得人姓
名或單位
名稱 

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或所得單位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所得人 
地址  

市 
縣  

區鎮 
市鄉  

里 
村  鄰  

路 
街  段  巷  弄  

號之 
樓之  

所得所屬
年度 

所得給付
年度 

股利總額 
（A=D＋C） 

稅額扣抵比率%
（B） 

可扣抵稅額 
【C=C1 或 C2】 股利淨額（D=D1+D2+ D3） 

年度 年度 

 %   

 
 
(A)綜合所得稅

納稅義務人
結 算 申 報
時，應按本欄
數額填報。 

 
 
(B)依營利事業

分配比率填
報。 

個人股東扣抵稅額【C1=（D-D1）×B×50%】  

非個人股東扣抵稅額【C2=（D-D1）×B】 

(D1)無可扣抵稅       
額資本公積
現金股利 

(D2)其他 
現金股利 

(D3)股票股利 
(          股) 

   

(C)扣抵稅額至元為止。 (D)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時，
應按本欄數額依規定填報。 

掃瞄編號 
※本欄請

勿填寫或

蓋    章 

 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

第 1 聯：報核聯 由營利事業單位申報交稽徵機關 

       據以登錄歸戶。 

 ※為避免財政資訊中心掃瞄結果模糊不清，本聯應直接以黑色原子筆填寫，不得移作複寫。 
※營利事業如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規定補繳稅款並受罰。 

（限分配日於 104 年 1 月 1 日 

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盈餘專用） 

營利 
 

 
事業 

統一 
編號 

        

名稱  

地址  

負責人  

  

樣    張 



 

編號： 

股  利  憑  單 

 

   

格式代號 

所得類別 
54C 營利所得（股利或盈餘） 所屬分配次數 □第 1 次  □第 2 次  □第（    ）次 

 

所得人姓
名或單位
名稱 

 
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 
或所得單位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 

所得人 
地址  市 

縣  區鎮 
市鄉  里 

村  鄰  路 
街  段  巷  弄  號之 

樓之  
 

所得所屬
年度 

所得給付
年度 

股利總額 
（A=D＋C） 

稅額扣抵比率%
（B） 

可扣抵稅額 
【C=C1 或 C2】 股利淨額（D=D1+D2+ D3） 

 

年度 年度 

 %   
 

 
 
(A)綜合所得稅納

稅義務人結算
申報時，應按
本 欄數額 填
報。 

 
 
(B)依營利事業分

配比率填報。 

個人股東扣抵稅額【C1=（D-D1）×B×50%】 

非個人股東扣抵稅額【C2=（D-D1）×B】 

(D1)無可扣抵稅       
額資本公積
現金股利 

(D2)其他 
現金股利 

(D3)股票股利 
(          股) 

 

    

(C)扣抵稅額至元為止。 (D)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結算申報時，
應按本欄數額依規定填報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第 2 聯：備查聯 
 交所得人保存備查 

 
              第 3 聯：存根聯 
             營利事業單位存查 

   

備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註  

 

 

※營利事業如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規定補繳稅款並受罰。 

※營利事業如有超額分配可扣抵稅額情事，應依所得稅法第 114 條之 2 規定補繳稅款並受罰。 

（限分配日於 104 年 1 月 1 日 

至 106 年 12 月 31 日之盈餘專用） 

營利 
 

 
事業 

統一 
編號 

        

名稱  

地址  

負責人  

  

樣    張 


